
臺北市政府 103.09.25.  府訴二字第 103091248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訴願人因違反建築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3年 6月 13日北市都建字第 10364165500

號

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行為時為內政部認可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其於辦理本市轄內民

國（下同）102 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作業，經媒體報導疑似涉有簽證不實情

事。原處分機關依其系統查詢篩選後得知訴願人辦理之總件數計 175件，為查明訴願人所涉

簽證不實情事，除函請訴願人說明外，並函請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立圖書館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中央研究院及民間業者（○○）等協助釐清訴願

人是否親自到場檢查。訴願人以 103年 5月 28日 CJ1030528-03號函檢送資料說明；臺北大眾

捷

運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立圖書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則分別函復原處分機關，共有 47處場

所訴願人未親自到場。嗣原處分機關於 103年 5月 29日召開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案小組會議決議

，審認訴願人未曾親自到上述 47處場所現場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又前開 47處場所中之

3處（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站及○○站）前經原處分機關以 103年 1月 21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363921400號裁處書，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12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

，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103年 4月 11日府訴二字第 10309051500號訴願決定：「訴願駁回」

在

案。原處分機關乃依建築法第 91條之 1第 1款、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簽

證不實認定與懲處作業要點及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等規定，針對尚

未處分之 44處場所（如附表，下稱系爭場所），以 103年 6月 13日北市都建字第

10364165500

號裁處書，記缺點 44點，並以缺點累計次數達 3次者，處訴願人 12萬元罰鍰之計算方式，共



處訴願人 168萬元罰鍰。該裁處書於 103年 6月 17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3年 7月 16日

向本

府提起訴願，9月 22日補充訴願理由及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建築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77條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直

　　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

　　衛生之構造與設備。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申報。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前項檢查簽證結果，主管建

　　築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定期會同各有關機關複查。第三項之檢查簽證事項、檢查期間、申

　　報方式及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第 91條之 1第 1款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

　　建築師、專業技師、專業機構或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檢查員或實施機械遊樂設施安全

　　檢查人員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一、辦理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檢查簽證

　　內容不實者。」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以二維條碼或網路傳輸方式連線申報作業原則第 7點規定：「檢查

　　人實施現場檢查時，應依照檢查項目就必要地點與位置，標示檢查登記碼並拍攝現況照

　　片。」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簽證不實認定與懲處作業要點第 1點規定：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本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及申報（以下簡稱申報）制度，提昇簽證品質，特訂定本要點。」第 5點第 7款規定：「

　　專業機構或人員受託辦理申報案件，經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缺點一次，缺點累計次

　　數以一年為期，每年達三次者，應依建築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款規定處以罰鍰：....

　　..（七）其他違規事項情節輕微者。」

　　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3點規定：「違反本法之統一裁罰基準

　　如附表。」

　　附表　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節錄）

　　┌────────────────┬──────────────────┐

　　│項次　　　　　　　　　　　　　　│21　　　　　　　　　　　　　　　　　│

　　├────────────────┼──────────────────┤

　　│違反事件　　　　　　　　　　　　│建築師、專業技師、專業機構或人員、專│

　　│　　　　　　　　　　　　　　　　│業技術人員、檢查員或實施機械遊樂設施│

　　│　　　　　　　　　　　　　　　　│檢查人員違反執業有關規定。　　　　　│



　　├────────────────┼──────────────────┤

　　│法條依據　　　　　　　　　　　　│第 91條之 1（第 1款）　　　　　　　　　│

　　├────────┬───────┼──────────────────┤

　　│統一裁罰基準（新│分類　　　　　│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內容不實。│

　　│臺幣：元）或其他├───────┼──────────────────┤

　　│處罰　　　　　　│第 1次　　　　 │處 12萬元罰鍰。　　　　　　　　　　　│

　　├────────┼───────┼──────────────────┤

　　│其他處罰　　　　│……　　　　　│……　　　　　　　　　　　　　　　　│

　　├────────┼───────┴──────────────────┤

　　│裁罰對象　　　　│專業機構或人員　　　　　　　　　　　　　　　　　　　│

　　├────────┼──────────────────────────┤

　　│備註　　　　　　│並副知所有權人、使用人改善並重新辦理申報。　　　　　│

　　└───────────────────────────────────┘

　　臺北市政府 95年 7月 5日府工建字第 09560103901號公告：「......公告事項：一、本

府

　　依建築法規定主管之建築管理業務之事項，自 95年 8月 1日起依規定委任本府都市發展局

　　辦理......。」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與勞務採購機關所簽訂之勞務契約後附之需求說明，工作相關規定（二）約載

　　　：「廠商須指派具專業檢查人資格之人員施行檢查......」足知訴願人可指派具專業

　　　檢查人資格之人員實施檢查。勞務採購契約及其附件各項權利義務係針對「陳○○建

　　　築師事務所」而言。

（二）訴願人組成安檢工作團隊，分成 2組複式檢查，1組由訴願人負責，另一組由另位成員

　　　負責。訴願人排定初勘排程，由檢查人率領檢查團隊進行第 1次初勘檢查後，製作安

　　　檢報告書手稿呈送檢查人，經檢查人查核後，進行第 2次甚至第 3次之複勘檢查。公共

　　　安全檢查步驟，需於每站各檢查點拍照及將現場資料註記於手稿中，再依據手稿製作

　　　申報書。現場拍攝照片與製作申報書通常有 1至 3個月落差，恐因而造成招標機關之誤

　　　會，然由訴願人所檢附之手稿紀錄及原始初勘照片，均可證明訴願人已確實依約履行

　　　公共安全檢查之責。又所謂檢查日期，並非特定之日，而係某區段之日期，原處分機

　　　關以訴願人竟有多件同一日檢查多處場所，更有甚多場所由訴願人親赴現場檢查 4、5

　　　次，認有違一般執行業務之常理，顯屬誤會。訴願人將完成之申報書送交台北市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審查合格後，再轉招標機關驗收確認合格後，由招標機

　　　關填具驗收結算證明書辦理結案。嗣原處分機關委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依一定比例進



　　　行抽驗複查，亦全部合格。

（三）檢具本件各站之初勘檢查手稿、再勘檢查照片及申報書等文件（詳如所附光碟），訴

　　　願人確實依約執行安全檢查工作。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訴願人受委託辦理系爭場所 102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作業，經原處分

　　機關查認訴願人涉有簽證不實之情事，有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立圖書館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等機關（公司）函復結果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依勞務契約內容，訴願人可指派具專業檢查人資格之人員實施檢查；由訴

　　願人所檢附之手稿紀錄及原始初勘照片，均可證明訴願人已確實依約履行公共安全檢查

　　之責；檢查日期並非特定之日，而係某區段之日期，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竟有多件同一

　　日檢查多處場所等情，認有違一般執行業務之常理，顯屬誤會；訴願人完成之申報書經

　　台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審查合格，招標單位填具驗收結算證明書辦理

　　結案，原處分機關委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進行抽驗複查合格云云。按建築法第 77條第 3

　　項規定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制度，旨在要求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

　　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又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以二維條碼或網路傳輸方式連線

　　申報作業原則第 7點亦可得知，檢查人應實施現場檢查。訴願人行為時為內政部認可之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自應依法核實檢查簽證，如有簽證不實情事者，依上

　　揭規定，自應受罰。查本件訴願人所檢送之資料，經原處分機關於答辯書理由載以：「

　　......三、......3.申報書製作：(1) 訴願人為證明其有至受檢場所而於卷內檢附相關

　　書面文件、檢查手稿記（紀）錄光碟及初勘照片光碟，惟查卷內所附書面文件申報照片

　　上日期係由訴願人自行以電腦程式補登、檢查手稿記（紀）錄僅能證明訴願人對相關受

　　檢場所有書面記（紀）錄、初勘光碟內之照片電子檔並無訴願人與受檢場所設施或設備

　　一同入鏡之相關照片，故以上資料均無法就訴願人於何時親赴現場檢查之疑點予以釐清

　　......。」是訴願人所提供之資料，並無法確認訴願人有親至現場檢查。次查訴願人以

　　103年 5月 28日 CJ1030528-03號函檢送原處分機關之書面陳述資料，針對所受委託辦理

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作業之 175件場所提出說明，其中書面之申報資料應陳述

　　清冊中之「親自到場檢查日期」欄，確有多筆同一日檢查多處場所之記載，例如 102年 4

　　月 11日檢查 20處（裁處書記載為 17件）、4月 16日檢查 19處，4月 17日檢查 12處等

，然簽

　　證及申報作業需於訴願人親自到場逐項檢視後始得辦理，訴願人之執行業務情形，確與

　　一般執行業務之常理不符。雖訴願人再於訴願書主張檢查日期並非特定之日，而係某區

　　段之日期，然其說詞並無助於說明其是否親自到場檢查，不足採憑。復查原處分機關為

　　查明訴願人是否係親自到場檢查，乃函請事實欄所述機關、公司及民間業者協助釐清，



　　經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 103年 5月 26日北捷工字第 10332484100號函查明訴願

人

　　計有 35處未親自到場、臺北市立圖書館以 103年 5月 26日北市圖秘字第 10330547100號

函

　　復訴願人計有 8處（裁處書誤植為 5處）未親自到場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03年 5月 22日

北

　　市警後字第 10341319600號函復訴願人計有 4處（裁處書誤植為 8處）未親自到場。原處

　　分機關乃於 103年 5月 29日召開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案小組會議，會中決議，經比對申報書

　　內容、受檢場所主管機關查復結果、訴願人之陳述書件及現場答詢內容，審認訴願人確

　　有未曾親自到現場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情事。嗣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涉有簽證不

　　實情事，乃針對尚未裁處之 44件違規情事予以處分，經核並無違誤。末查訴願人行為時

　　為內政部認可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即應核實辦理簽證及申報作業，不得

　　以與招標單位之勞務契約內容，主張免除其行政法上之責任。至申報書經台北市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審查合格、招標單位辦理結案，或原處分機關委託相關公會

　　進行抽驗複查合格等節，均與訴願人是否親自到場檢查之認定無必然關連。訴願主張，

　　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處訴願人記缺點 44點及 168萬元罰鍰，揆諸前揭規定，並

　　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附表：

　　┌──┬────────────────────────────────┐

　　│編號│　　　　　　　　 訴願人未親自到場檢查之場所名稱　　　　　　　　 │

　　├──┼────────────────────────────────┤

　　│　1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2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3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4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5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路站(含車站停車場)　　　　　　　　 │

　　├──┼────────────────────────────────┤

　　│　6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7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含○○站停車塔)　　　　　　　　 │

　　├──┼────────────────────────────────┤

　　│　8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9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10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11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12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13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線、○○線)　　　　　　　　 │

　　├──┼────────────────────────────────┤

　　│ 14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15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含設置於原○辦公空間)　　　　　 │

　　├──┼────────────────────────────────┤

　　│ 16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17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18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線)　　　　　　　　　　　　 │

　　├──┼────────────────────────────────┤

　　│ 19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20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21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22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23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24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25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線)　　　　　　　　　　　　 │

　　├──┼────────────────────────────────┤

　　│ 26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線)(含室內停車場)　　　　　 │

　　├──┼────────────────────────────────┤

　　│ 27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28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29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30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31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32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站　　　　　　　　　　　　　　　　 │

　　├──┼────────────────────────────────┤

　　│ 33 │臺北市立圖書館-○○分館　　　　　　　　　　　　　　　　　　　　 │

　　├──┼────────────────────────────────┤

　　│ 34 │臺北市立圖書館-○○　　　　　　　　　　　　　　　　　　　　　　 │

　　├──┼────────────────────────────────┤

　　│ 35 │臺北市立圖書館-○○分館　　　　　　　　　　　　　　　　　　　　 │

　　├──┼────────────────────────────────┤

　　│ 36 │臺北市立圖書館-○○分館　　　　　　　　　　　　　　　　　　　　 │

　　├──┼────────────────────────────────┤

　　│ 37 │臺北市立圖書館-○○分館　　　　　　　　　　　　　　　　　　　　 │

　　├──┼────────────────────────────────┤

　　│ 38 │臺北市立圖書館-○○　　　　　　　　　　　　　　　　　　　　　　 │

　　├──┼────────────────────────────────┤

　　│ 39 │臺北市立圖書館-○○民閱　　　　　　　　　　　　　　　　　　　　 │



　　├──┼────────────────────────────────┤

　　│ 40 │臺北市立圖書館-○○分館　　　　　　　　　　　　　　　　　　　　 │

　　├──┼────────────────────────────────┤

　　│ 41 │臺北市立圖書館-○○中心　　　　　　　　　　　　　　　　　　　　 │

　　├──┼────────────────────────────────┤

　　│ 42 │臺北市立圖書館-○○分局　　　　　　　　　　　　　　　　　　　　 │

　　├──┼────────────────────────────────┤

　　│ 43 │臺北市立圖書館-○○分局　　　　　　　　　　　　　　　　　　　　 │

　　├──┼────────────────────────────────┤

　　│ 44 │臺北市立圖書館-○○路派出所及警備隊　　　　　　　　　　　　　　 │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丁　庭　宇（公假）

　　　　　　　　　　　　　　　　　　　　　　　　　　　　委員　蔡　立　文（代理）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傅　玲　靜

　　　　　　　　　　　　　　　　　　　　　　　　　　　　委員　吳　秦　雯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5　　　　　日

　　　　　　　　　　　　　　　　　　　　　　　　　　　　　　　　市長　郝龍斌公假

　　　　　　　　　　　　　　　　　　　　　　　　　　　　　　　副市長　丁庭宇代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725號）


